附件1：

[bookmark: _GoBack]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一号）整改任务验收公示

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一项整改任务已完成整改，并通过核查验收。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验收销号有关要求，现将整改情况公示如下：
一、整改任务
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差距。山西作为资源和能源大省,正处于全面转型关键时期。督察发现,一些地方和部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树得不牢,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不够,在落实资源环境约束要求上打折扣、搞变通,生态环境主体责任落实不够,对传统发展路径依赖依然较强。
二、整改措施
1.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挥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全县上下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解认识；将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相关内容列入全县党校（行政学院）的干部培训教育课程，大力推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2.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科学谋划交城县"十五五"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规划，坚持把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作为主攻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用地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3.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县委常委会会议、县政府常务会议要定期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充分发挥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作用，统筹协调解决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重大问题，进一步增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合力。
三、整改落实情况
1.强化理论学习，筑牢生态思想根基。交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保，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纳入2025年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年内多次专题学习相关重要论述与政策文件。交城县委党校同步纳入主体班教学，5期班次、174名学员接受专题授课，课程比重逐年提升，推动绿色发展理念入脑入心。
2.聚力产业转型，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交城县发改局将产业转型作为“十五五”规划重点；交城县能源局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新能源，5个项目并网发电，5个新项目待2026年开工。交城县工科局培育绿色制造，现有2家国家级、1家省级绿色工厂；2024—2025年为战新企业争取奖补2623万元，助力新兴产业提质增效。
3.压实环保责任，健全长效监管机制。2026年5月15日，交城县政府常务会议专题学习生态环保责任制规定，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交城县委组织部将相关内容纳入部务会及主题党日学习，2024年起将污染防治成效纳入综合考核，执行“一票否决”。干部选拔任用注重生态实绩，与多部门联动，构建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如果对该任务整改公示情况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间向吕梁市生态环境局交城分局反馈。
联 系 人：梁国栋
固定电话：0358-3523758
电子邮箱：sxjc19870321@163.com


                          2026年5月29日






